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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的分类

基于口罩的作用进行划分， 主

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普通的口

罩， 一类是作为医疗器械的口罩。

对于普通口罩， 其生产及经营

者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资质申请及行

政审批。

而很多医用口罩属于二类医疗

器械， 国家对于生产此类医疗器械

的厂家， 是需要其向相应的政府食

品、 药品监督部门申请许可的。 对

于二类医疗器械本身， 也需要进行

注册。

也就是说， 国家对于生产厂家

和口罩本身， 是进行双重行政监管

的。

而经营二类医疗器械的商家，

则需要向市、 区级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进行备案， 否则不得进行销

售。

是否合格如何判断

一般来说， 只要是正规厂家生

产的口罩 ， 出厂之前都会根据国

家、 厂家的质量标准进行检验， 所

以质量相对来说还是有保障的。

那么如何确认口罩是由正规厂

家生产的呢？ 根据 《产品质量法》

而言， 普通口罩的外包装上都必须

有相应的中文标识， 且必须符合如

下要求：

(一) 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明；

(二 ) 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

称、 生产厂厂名和厂址；

(三) 产品成分 （给予过敏者

提示）；

(四) 如有有效期限的， 应标

注有效期限；

(五) 警示说明等。 如外包装

上有如上内容的，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口罩就是由正规厂家生产的产

品。

而医用口罩因为国家要对其进

行严格的控制管理， 对生产厂家及

产品本身都进行了行政监管， 所以

除普通口罩要标明的信息外， 医用

口罩的外包装上还须标明生产厂家

和产品本身的行政许可信息， 如生

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编号或者生产

备案凭证编号， 医疗器械注册证编

号或者备案凭证编号， 产品技术要

求的编号等一些针对医疗产品的特

殊标识要求。

对于上述信息， 消费者也可以

通过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证。

不当销售可能违法

由于看到口罩销售有利可图，

许多有货源的企业和个人， 最近都

开始通过各种渠道销售口罩。

但如果在销售时有不当行为，

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比如笔者碰到的情况， 就属于

商家销售了标识不符合国家质量法

规的普通口罩 。 因该类产品属于

“应当标识信息而未标识”， 在政府

部门执法人员查验了该产品的外箱

包装， 确认了产品是由正规生产厂

家生产的信息后 ， 就按照法律规

定， 仅要求销售商停止销售此类商

品并进行整改。

对于 “应标未标 ” 是否构成

《消保法 》 意义上的欺诈的情形 ，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法律定义的欺诈， 是指故意告

知或隐瞒某类信息， 使得相对人做

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而未标识生产

厂家信息， 只会使得消费者更加相

信其为不合格产品， 而不去购买该

产品， 因此不构成欺诈。 但如果其

隐瞒的是有效期之类的关键信息，

那么相对来说构成欺诈的可能性就

比较大了。

假设查下来， 口罩不是由正规

厂家生产的， 那么市场监管部门还

将进一步对口罩的质量进行检验。

如确认商家销售的是质量不合格的

口罩， 那么就属于 《产品质量法》

规定的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 商家除将被处以没收产品及

违法所得外， 还将被处以罚款。 当

销售金额达到一定数额， 还将触犯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生产、 销

售伪劣产品罪。

此外， 如果商家销售的口罩为

普通口罩， 就不能宣传此类产品存

在医学用途 ， 如 “可预防肺炎传

播 ” 等 ， 否则就涉嫌违反 《广告

法》。

至于销售医用口罩， 其资质要

求更加严格。

如果医用口罩本身质量合格，

也进行了二类医疗器械注册， 但经

营企业未进行医疗器械备案， 却销

售了属于二类医疗器械的口罩， 则

应由政府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逾

期不改正的， 政府部门将向社会公

告未备案单位和产品名称， 可以处

一万元以下罚款。

如果消费者通过口罩的外包装

上的信息， 查询到口罩生产厂家或

者口罩本身不符合商家经营的口罩

未做登记， 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

会对口罩质量做进一步查验。

如发现口罩质量不符合强制性

标准的， 则相关部门除应没收违法

物品外， 还可以根据货值处 2 万元

以上至货值 10 倍以下罚款， 并可

视情节对商家处以吊销资格的行政

处罚。

如果商家明知所售口罩属于不

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 行

业标准的医疗器械、 医用卫生材料

却依然销售， 并且该医疗器械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的话， 有可能构成刑

法规定的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

材罪， 被追究刑事责任。

哄抬物价的后果

无论商家销售普通口罩还是医用

口罩， 都有可能因 “哄抬物价” 违反

《价格法》 的规定。 在近期市场监管

部门披露的信息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商家因哄抬口罩价格而被处罚的案

例。

假如商家突然抬高口罩价格， 政

府部门可对口罩进价进行查验， 如果

确认存在哄抬无价的违法事实， 商家

还将被处以最少五万元的罚款， 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

维权方法

如果碰到商家在销售口罩时有前

述违法行为， 应当如何维权呢？

在 “大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背景

下， 目前此类行为都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统一归口进行管理。

如果消费者实在分不清应向哪个

部 门 反 映 举 报 ， 建 议 可 以 拨 打

“12345”、 “12315” 热线进行举报。

最近一段时间，全市乃至全国各地口罩紧缺，笔者曾在一家超市

买到一包口罩，拿回家才发现竟是“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厂址、无产品

合格证”的“三无”产品。

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大家在购买口罩时，究竟会涉及哪些

法律问题呢？

□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 王鹏鹏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

人、 研究室主任臧铁伟近日表示：

“当前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为

了保护公众健康， 政府也采取了相

应疫情防控措施。 对于因此不能履

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 属于不能预

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

力。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因不

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

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

任，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那么 ， 该如何评估 “不可抗

力” 对合同的影响呢？

受影响就是不可抗力？

本次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对各

个行业 、 各个地区产生了巨大影

响， 很多商业合同的履行也不同程

度受到影响。 那么， 是不是所有受

到此次疫情影响的合同， 都可以援

引 “不可抗力” 呢？

《合同法》 对于不可抗力的界

定必须同时具备 “不能预见、 不能

避免和不能克服” 三个因素。 而对

于不可抗力上面三个因素的认定，

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此次疫情是不可抗力认定的直

接因素， 而是否能够适用， 则应该

考察疫情与合同履行之间的因果关

系。 比如由于此次疫情的影响， 多

地采取了不同程度限制外来车辆的

措施。 在运输合同中， 如果由于疫

情引起的限制进入而导致无法按时

送达， 则可以援引不可抗力。 若由

于其他因素 （如调配不合理、 备货

不足） 引起延迟的， 则不能援引不

可抗力。

不可抗力能解除合同？

《合同法》 94 条规定 “因不

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很多人据此

错误认为， 受本次疫情影响的合同

可以自动解除。

尽管 《合同法》 规定， 受不可

抗力因素影响，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

同， 但前提是该合同的目的无法实

现。

所谓 “合同目的” 就是当事人

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想要达到的目

标和结果。 以本次疫情期间的口罩

买卖为例， 合同的目的显然是 “在

疫情期间用口罩进行防护”。 但是，

如果等疫情结束之后卖方再给你配

送口罩， 此时合同目的就落空了。

对于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需要结

合个案进行识别， 以避免不必要的

争议。

不可抗力能免责？

《合同法 》 第 117 条规定 ：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

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

免除责任 ，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

力的， 不能免除责任。”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 受到本次

疫情影响， 信用卡可以不还、 房租

可以不付、 贷款可以不还。

不可抗力所导致的合同免责，

免除的仅仅是因不能履行合同而产

生的违约责任， 并不是免除合同相

对方的履行责任。

如受疫情影响个人信用卡逾

期、 房租无法支付以及企业贷款逾

期等情形， 违约方可以主张不承担

因逾期所产生的违约责任， 而不能

不履行还款或者支付房租的义务。

如何应对不可抗力？

本次疫情作为不可抗力的因

素，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我们应该

严格按照 《合同法》 及其司法解释

的规定， 妥善对合同进行管理， 以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1.需要判断本次疫情是否可以

被认定为不可抗力， 并且可以进行适

用。 若由于该要素的判断错误， 而导

致不积极履行合同， 将引起后续的法

律纠纷。

2.需要将此次疫情作为合同的不

可抗力理由通知并送达对方 。 特别

是： 通知不仅要包括不可抗力发生的

因素， 而且还必须详细论述此次疫情

对合同的重大影响， 以至于无法实现

合同目的或不能履行合同。

3.需要积极收集固定证据。 因合

同纠纷所产生的诉讼， 最后都需要证

据去支持主张。 现阶段除了和合同相

对方进行沟通之外， 还需要特别注意

搜集疫情对合同履行产生重大影响的

证据 （如政府征收决定、 交通管制通

知等）。

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不可避免

的， 企业只有度过这个寒冬才能迎来

新的希望。 我们在组织恢复生产的同

时， 也应该更加注重对合同法律风险

的管控， 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静

待春天的到来。

不可抗力等于“免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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